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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言兩拍中女性的生活空間 

 

    「生活」一詞，從傳統的觀念看來，大都意涵有「活動」、「勞作」或「勞動」

的意思。從生活的詞彙偏重於勞作的意義，到「生活」逐漸包含有更多的意涵，

這不單是一個字詞的變遷，更反映出明代人生活觀念的一個思維性轉變。1至今，

我們仍可常聽到「要活就要動」的長輩教導，可見得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所謂的

「生活」，就是每天的「勞動」行為的累積，每一天的生活作息中都必須涵蓋有

「動作」的做事行為本身，來表示著「生活」的意義。而從勞作這一含義來看，

明朝人的語言中，有很多都與「生活」所做的事情，相關聯繫於一起，如明呂坤

說： 

 

      流傳俗語，最有深意，事業謂之「生理」，勤者謂之「做活」，懶者謂之「沒

營生」。或謂「做生活」，言奔走營運則生活，安逸惰慢則死亡也。2 

 

在傳統的民間觀念當中，生活與活動，也就是要活出生命就要身體活動地去做，

生活是來自於奔走營運的「做」，唯有一途，才能生活；倘若安逸懶惰，則只有

死亡而已。由此可知，在當時社會當中，無論是「生理」、「做活」抑或「生活」

都是同一個含義，也就是一種人們可生存、可延續生命的生計事業。3 

 

    傳統中國社會的勞作生活內容中，無非就是「男耕女織」的男女分工生活形

態。然在明中葉以後，傳統的觀念開始面臨挑戰。「生活」一詞已不單是男耕女

織，而是擴大到了商業的營生買賣，於是生活之外，小說中我們更可見到所謂「生

意」一詞的出現。4 

 

而在本文中所言「生活」一詞乃是以女性的平時作息、生存空間所可遊走的

「範圍空間」做為一個「生活」詞義的擴大。所謂生活，就是「家常」加上「身

常」。換句話說，綱常倫理貫穿於生活的各個角落。所謂家常，就是一門之內，

父子兄弟與長幼尊卑之間各有條理的秩序；所謂身常，則是飲食起居、動靜語默，

都要遵守一「中正」的原則。過去的齊家之道，莫過於以一男性家長為主體的綱

常倫理，男女內外之別的遵守與各盡職則，也就是將生活的觀念貫穿於家常之

                                                 
1 見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3月，頁 37。 
2 呂坤《實政錄》卷 1《小民生記》，明萬曆二十六年趙文炳刻本。 
3 同註一《明代社會生活史》，頁 37。 
4 同註一《明代社會生活史》，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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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了晚明，齊家之道發生了轉變，隨之生活的觀念與內容也有所不同，才從

「齊家」轉向「治生」、「營生」買賣的過渡。也就是說，過去一直奉行不悖的傳

統齊家與性別之道，到了晚明，則是轉以治生為首要當務之急。5 

 

    在本章節中，筆者即以明代社會環境的轉變為界線，探究傳統女性與晚明女

性的生活空間為何？雖說晚明以治生謀生為生活之急要，但面對儒家禮教歷年來

的男女嚴格的內外分際，晚明尤其以恪守規範的閨秀小姐自然有其生活作息與空

間上範圍的嚴格劃分。而因晚明政治社會環境因素的變化，另外一批必須參與治

生謀生，好得以生存的女性，則藉著走出男女的內外之門檻，才可就己身勞動換

取自我的生存與生活空間。是故，筆者以傳統性別空間的建構與顛覆作為主軸，

以正反兩面來看明代社會女性生活的一個社會觀念變動性意涵。 

 

其中，第一節是就「女性的成長與教育空間」為主，先就中國傳統儒家經典

和士人家訓對男女內外空間的畫分，以及個別的職責歸屬，以建構傳統性別空間

的一個內外之別，以探究女性是如何在成長過程中被教育以及被期待被塑造。第

二與第三節，則是分別論述明代變動社會影響下，女性的謀生空間以及情色空

間，是以男女「內外分際」之外的一種女性越界，故喻含有性別空間的一種顛覆

意義。 

 

第一節  性別空間的建構：女性的成長與教育空間 
  

在傳統中國文化當中，若要對男子的身份進行分類，我們常可以列舉出諸如

書生、官員、商人等以職業為別的分類標準，最簡單的即「士、農、工、商」四

民階級所劃分出的社會成員層級標準。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往往有能力去參與外

界事務者僅限於男性之身分，故而所有男子分據了各社會的某一層級與職位，各

司其職，各盡其位。在社會上層可能為帝王、王公大臣和貴宦達臣；中間份子則

為讀書士人、農工商者；最下層則可能是奴隸佃農、流氓盜匪之類等。但若論女

性來說，其不似男子有其職業之分類法。女性是社會的「第二性」，是存在是從

屬於男性的，活動範圍也被限制於家中，甚而有的女性更被侷限在家中內的閨房

或廚房之間而已。在女性的身上，其唯一的責任就只有「佐中饋」與「延後嗣」。

於是，在故事當中，我們常顯而易見的發現，當我們以空間作為一種對男女性別

的劃分時，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常多獨處在一個封閉且四處圍封的隱密場所之內。 

 
                                                 
5 參考同註一，《明代社會生活史》，頁 39。  關於這種歷史性的轉變，可另外參考呂坤：《呻吟 
語》卷 1〈內篇‧倫理〉，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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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女性的生活空間清單無論是閨房、繡房、高樓陽臺、宅院陽臺抑或私人

庭園… … 等等，皆是介於一私領域的家庭空間範圍。在狹義的定義上，閨房一詞

指的是女性專有的生活空間範圍。在明末福建建陽出版的《萬用正宗》日用類書

中，提到〈買屋契〉一紙契中明列一典型房舍的基本構成組合部分，就日用起居

所用的空間，計有廳、夾箱、照廳、祀堂、後堂、遮堂樓幾間、穿堂、懸堂… …

天井、明堂、臺榭、閨閫、後槽、披廈、庖廚… … 等等。6透過對〈買屋契〉此

紙契中的「典型」房舍基本構成部分，我們可以推測「閨閫」一詞的專名空間，

應有一相當程度的普遍性存在。由於男性文人所創的「閨怨」詩之濫觴，人們多

以閨房為女性被禁錮與封閉的代名詞。但若由中國古代建築理念等廣義層面來

看，「閨閣」一詞具有更豐富的內容。 

 

《爾雅‧釋宮》中提到：「宮中之門為之闈，其小者為之閨。」7又《漢書  ̇

卷八十九˙循吏傳˙文翁傳》說：「使傳教令，出入閨閤。」8故可知「閨」於當

時，指的是宮中小門，給予人一種深邃而難以接近的感覺，但不一定是專指婦女

的居寢內室生活空間。而「閣」，乃門旁戶也。《爾雅‧釋宮》曰：「小閨為之閣，

按漢人所謂閣者，皆門旁戶也，皆於正門之外。」9故知「閨閣」，原指內中小門

也。《禮‧仲尼燕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10則表示出

閨門還泛指有家庭家族之空間範圍。後《禮‧樂記》：「樂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

同聽之，則莫不和親。」11以及《漢書‧張敞傳》：「臣聞閨閣之內，夫婦之私，

有過於畫眉者。」12則將閨閣的活動空間範圍更為縮小，將閨門暗指為婦女之居

所，女子之內室，然閨門界線仍有一彈性，內外同聽禮樂，有助於和樂和親的家

庭家族諧和。 

 

     在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13一文中提到

有關「閨房」的一個豐富象徵性意義。高氏以為「閨房的理想形象是一上圓下方

的窄門，上圓象天循環不息的生機，下方象地平穩恆在的操守，直指古人的宇宙

觀及倫理觀，動靜皆備，內外交融。」14可以想見，閨門實蘊含有古代人們一追

                                                 
6 余象斗：《三台萬用正宗》，（余氏雙峰堂，萬曆 27年）。   
7 《爾雅‧釋宮》，引自（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頁 2597-2598。 
8 《漢書˙循吏傳˙文翁傳》卷 89，（台北：新陸書局，1964），頁 1187。 
9《爾雅‧釋宮》，同註 7，（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頁 2598。 
10《禮‧仲尼燕居》卷 50，同上註，（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頁 1613。 
11《禮‧樂記》卷 39，同上註，（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頁 1545。 
12《漢書‧張敞傳》，卷 76，（台北：新陸書局，1964），頁 957。 
13 參考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
期，（1995.8），頁 23-26。 
14 《說文》：「『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侶圭，從門圭，圭亦聲。」所謂「圭」，《說文》
提到：「瑞玉也。上圓下方。」圭此會意字，原有天子分封諸侯，賜瑞玉以量度土地以治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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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天地人之和諧狀態的期望與期許。而另外，在討論閨房隸屬於傳統宅居中屬廳

之一隅，與「閨」為宮中小門、偏門之原義相互呼應，似乎還暗示了男生與女生

位置之間的一個「主從」、「內外」的空間領域，但若以「內外有別」的倫理秩序

來看，閨房既座落於大內之內，暗喻婦女在家庭中實有一相當的重要性，若缺少

了女性做為支撐，則內外井然之倫理秩序亦無法維繫。由臥室、內室的「個」別

生活空間為基本單位，延伸至一家或一族的「廳」之聚合場所中心，自內而外集

合組織，形成一儒家內外長幼秩序的空間架構，將居住空間與性別內外連結了一

個有秩序的空間關係。 

 

雖說高氏以為「閨」喻示了婦女在天地人上的和諧，以及上下內外交融、秩

序分明之理想社會的重要性，而不以為應該將「閨房」視為一單純禁錮女性的空

間場所，以閨比固若金湯的牢獄，即所謂「三步不出閨門」是也。但就《三言》、

《兩拍》小說中來看，這所謂的「性別」空間仍有呈現一明顯的「內外」之別，

我們以〈衛朝奉狠心盤貴產‧陳秀才巧計賺原房〉（《初刻》卷 15）入話為例：

因昭慶寺寺僧慧空有意勒詐李生，故意不還李生之原契屋宅，賈秀才便以男女子

內室之界線分明為基底，設計了一個計謀，要慧空長老歸還李生的房舍。原來，

賈秀才假扮慧空，對住宅後窗對樓的郝姓大戶人家之婦人百般調戲，這等不知迴

避人家之內樓內室，竟逼得慧空不得不為了省是非而匆離賣還房屋與李生： 

 

賊禿盧！敢如此無狀！公然樓窗對著我家內樓，不知迴避。我們一向不

說，今日反大膽把俺家主母調戲，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我們只不許他

住在這裡罷了。（頁155） 

 

賈秀才透過李生房屋後窗與鄰人郝家內樓的相對設計，而引發這場趕慧空策略的

成功。可知男女的內外居室空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具有相當性質的一個界

線分明性與界線的不可侵犯性，一旦踰矩超越了界線，則即便是出世的寺廟師

父，亦不得例外地必須接受眾人及社會輿論力量的壓力，而匆匆搬離。而從男女

內外居住空間的一個對照來看，呈現出一種內外有別的秩序規範。 

 

在〈單符郎全州佳偶〉（《喻》卷 17）中的符郎與邢春娘，兩人雖幼時常於

一處遊戲、一同嘻笑，漸長成後則反倒各不相見，即一個進館讀書，而一個深居

繡閣之中。如同《禮記‧內則十二》提到的「女子十年不出」，以男子往外而女

子留內的分隔，標明了男女所應該去留的位置。在〈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喻》

                                                                                                                                            
意。「圭」後借為「閨」，指宅中獨立小門，亦足見齊家與治國相通，內外無明確分野的中國傳統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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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中，顧、魯兩家原都是官宦人家，魯家有子名學曾，顧家有女阿秀，兩家

相約為婚。然魯家因魯公與夫人相繼過世，於是這一向清廉、家事消乏的魯學曾

竟被顧父嫌棄進而心生有悔親之意。疼愛女兒阿秀的母親，感於女兒的拚死守

身、決不改適，於是私下邀約魯學曾，想助他些東西，作速行聘。不料卻讓登徒

子梁尚賓有機可乘，導致阿秀的奸騙失身。話說梁尚賓背卻魯學曾，逕向顧家走

來，是晚老園公在黑影中見一後生，急請這位假公子到園中亭子稍坐，後夫人更

請往內室相見，只見得「纔下得亭子，又有兩個丫鬟，提著兩碗紗燈來接。彎彎

曲曲行過多少房子，忽見朱樓畫閣，方是內室」，可見得男女之間，透過了居住

空間上所建構的實際距離，建立了兩相有別的內外對立關係。又見夫人在請小姐

阿秀出來相見假公子時，阿秀原先以閨訓之禮不肯相見，惟因怕父親堅持賴婚，

思索今日即為永訣，這才「離了繡閣，含羞而出」，明示出男女之間的內外有別

之隔。 

 

其實在閨秀小姐的生活成長過程當中，其生活活動的空間範圍通常不離閨

房、繡房或書房等的空間區域。就閨閣繡房或閨塾書堂兩者而言，大體來說似乎

都是屬於父權文化針對女性所設計的一個規範性空間。在〈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醒》卷 7）中就提到西洞庭富家高贊之女高秋芳： 

 

高贊請個積年老教授在家館穀，教著兩個兒女讀書。那秋芳資性聰明，自

七歲讀書，讀至十二歲。書史接通，寫作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

只在房中習學女工，描鸞刺鳳。看看長成十六歲，出落得好個女兒，美艷

非常。（頁130） 

 

這裡的「鸞鳳」，指的是刺繡紙上的描彙之物，明確地標明出女子於房中的生活

作息即為針線刺繡一事。故事中的秋芳打自十三歲開始，一連三年當中，其女性

的生活空間範圍，都是以閨房內室為主，而日常活動更是圍繞著婦職女工為重。

〈樂小舍拚生覓偶〉（《警》卷 23）中，有喜將仕之女喜順娘，自小順娘便與間

壁鄰人樂美善之子樂和兩個同學一同讀書，到樂和十二歲，順娘十一歲之時，樂

和回家，順娘則深閨女工，兩人從此各不相見。又〈李將軍錯認舅‧劉氏女詭從

夫〉（《二刻》卷 6）中的劉翠翠，生來聰明異常，見字便認，五六歲時便能誦讀

詩書。父母見他如此，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等他多讀些在肚裡，做個不帶冠

的秀才。於是，就送往鄰近的義學，直到年歲漸長，才不到學堂中來。15綜合三

篇故事來看，我們可以看見有關於女子的閨中生活，在故事中的女子，大多自幼

                                                 
15 凌濛初原著、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二刻拍案驚奇》卷 6，（台北：三民出版社，1993.9）， 
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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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讀書識字，然除了稍早年歲幼小時期可以自由進入學堂學習識字書史之

外，隨著年歲的增長之後，歸家生活於閨閣當中所唯一能面對了，則除了女工之

外，似乎別無其他生活活動與重心。 

 

但由另一方面來看，古代的女性其實仍有接受所謂基礎教育的機會，這樣的

一個婦女教育，其實不太相同於男子的受教育權利。因為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其

實重點並不在於學習知識、啟發思考；相反地，而是要讓女子知曉儒家禮法、家

範婦道，好成為父權社會下所要求的乖巧女兒、賢德貞婦。既然要守禮達禮，先

決條件的識字知書，變成為一件再自然不過之事了，也就是因為如此，女性得到

了一定的讀書學習機會，並從中習有禮教文化的規範與薰陶。但論及女性的一個

生活勞作之時，我們發現，傳統女子的確是以「女織」做為主要的生活勞動內容。

我們再以〈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醒》卷 1）中的月香為例來做一說明：由於父

親石璧遭時不幸、抑鬱身亡，石月香只得淪為下賤，轉落牙婆官賣，幸虧父親生

前是一清官，曾替百姓賈昌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而賈昌在得知恩人身死後，不

但撫尸痛哭、與他殮殯，還領取石璧之女月香與養娘回到家中，做為賓客相待，

希望假以時日之後，送還親屬，抑或待小姐長成，能為其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

不料，賈昌之妻心生不耐，不滿賈昌對於月香小姐噓寒問暖、請安問候的用心伏

侍，竟然趁著賈昌出外從商之時，使喚養娘於外邊雜差雜使，還限定小姐要作若

干鍼指女工，以便用勞動紡織做為平日供養的歸還，不容許兩人有一刻空閒片

段。由此可知，若非今日月香還因有此指上功夫，只恐怕下場也將如養娘一般，

以實際的雜使勞役來做為被虐待被利用的回報了。但回頭說來，也表示出月香在

父親生前應當也以閨房或繡房作為她的主要生活空間範圍，甚而她必須在紡織刺

繡上花費相當心神與心力，才能在日後以此功夫做為她的一個基本保護自己的生

存方式。 

 

    在古代社會當中，人們對於女性教育的基本看法，是以「德育」為中心，所

謂「女教」是也。如《白虎通‧嫁娶》的「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16。

或《文史通義‧婦學》中的「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為本」17婦女之所以有接

受教育的機會，其實主要是為了要學習禮法和婦道，學習「事人之道」。除卻讀

書習禮，女性對於針指女工一事，更是閨中教育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在高秋芳或

喜順娘兩人身上，我們都可發現，在女性稍長之後，整個閨中生活，竟都忙於女

工刺繡的活動，這樣的勞動描繪，使得針指一事顯然成為了女性的一種專業職

責。父性文化如此強調女工家教，以刺繡女工佔據了女性的唯一生活，其作用相

                                                 
16 漢班固著：《白虎通‧嫁娶》，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17 清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婦學》，「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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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女性的纏小腳一般，可以說是一種似於對女性身體與空間的管理、壓制、監

控與宰制。在前文中我們曾提及，在男女之別的界線分際之下，女性的空間不但

是位居相對於男性遊走四方的「內」，甚而是一「家」之中，中堂以後或專指內

室閨房的「內部」。這樣深重的道道枷鎖，把女性給拘束起來，而女子身處在這

樣的閨閣生活之中，其空間的可活動範圍其實相當狹小，就宛如置身於一個小小

的牢籠一般。女性做為一個個體的存在與自由，除了針指工作之外，其實女性的

身份或心情都完全被漠視，如故事中的秋芳或順娘，在她們的生命旅程當中，故

事中對於其心聲的描述或期待的心情之篇幅著墨其實可謂少之又少。 

 

如以〈樂小舍拚生覓偶〉（《警》卷 23）中的喜順娘為例，她與樂和因名字

被同學取笑有「喜樂和順」之義，合有湊合姻緣一對的意涵，加以兩人自小一同

讀書作伴，心中歡喜，甚至兩人已暗有約為夫婦之舉動。但話說兩人分開各自歸

家後，身為男子的樂和，尚可為順娘與自己的婚配所努力，雖說被父親以門戶不

當不對的理由所拒絕，但究竟有一番為自我意志與自由的抒發心意；但身為女子

身份的順娘，顯然就不是這樣一回事了。在故事中，兩人因看潮而眼神交流，只

見「那小娘子檯頭觀省，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趨前褪後，神情不定，

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不移，無由相會一面。」所以說，女子即便

由「內」來到「外」，其身體仍必須在父母可監控與管制的空間範圍之內，這樣

的一種「男女之別」，正是因為女性接受有禮法的教育薰陶思想；同時，也可以

看到女性對於自身身體的存在與自由其實是無力作任何意志的決定的。 

 

綜合以上說明，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在閨秀女子的成長與教

育之生活空間當中，學堂的性質和屬性相較於繡房或閨房而言，是一個比較傾向

於精神式的牢籠空間，這些父兄輩之所以鼓勵女子學文讀書，乃是希望女子能遵

循古今賢達的女模典範，來塑造自己的女兒成為一個「賢淑之女」，而這其實是

父權體制中對女性所施行的一種文化制約，並非是單純地讓女性接受真正等同於

男性一般的完整教育。這學習詩書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管束女子的身心」，是

為了透過制式的古籍經典來馴服女性，好讓女性守規遵禮，納入傳統性別典範的

一個模子當中。但對於女性的管制而言，學堂則又與繡房成為一體之兩面，是另

一種重圍框圈。閨房繡房中的課以女工針指，是以勞動來限制女性的身體能動

性，而生活在這「內」部空間的女性，由於終日都被圈圍在深閨之中，無論是精

神或聲音都是被忽略的，也因此女子的生命相較於男性而言，似乎少了許多的生

活重心抑或活力、熱力之來源。而由於女子之無法發聲，或即便是發了聲也無人

聽見，故而自古以來，每當論及女性或形容女子的時候，總是以「深邃幽靜」來

表現女子或描繪女子。所謂庭院深深深幾許，終日的課工針指，以勞動做為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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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命的重心，更突顯女子的處處被限制，以及無主動性之自我主體意識。閨房

與學堂的封閉空間，不單是圈限女性身體的空間，也是制約女性身心的空間政

治。父權的控制無所不在，無論是女性在閨房中的行為舉止，抑或書堂中所接受

的性別思想觀念，都受到父權文化的嚴密監控。由空間性別政治而言，父權社會

的終極目的就是接管女性的整個人生與生命。18 

 

     於是，性別空間的一個建構，乃是一個以女性從小成長與接受教育的一個

有限制空間中，去潛移默化的內外之界。女性由身體的被管制與拘束進而影響到

心靈空間的一個無法自由發揮，但在第三章當中，筆者意欲討論在這個「家」的

分際內外之界線中，女性如何透過「移動」與「出外」，去走出女性另一種意義

的生命空間意涵。 

 

 

第二節 性別空間的顛覆：女性的謀生、生存空間 
 

明代的旅遊，至嘉靖萬曆而盛行。商品經濟的發達，助長手工業的興旺與農

業貿易市場的流通性與專業化。米糧的販賣運送、棉織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流

通、絲織茶葉瓷器的長途貿易，在在促進了城鎮的發展和水路交通等的頻繁往

來。19交通的發達不但幫助了流動於城鄉之間的勞動流動人口，促進經濟的商品

化和城市化，同時亦發展了新的就業型態。就旅遊與交通流通下所帶起的是客

舍、酒館、茶樓、挑夫、船戶等相關行業的發達，若以屢試不就或不屑入仕途的

文人，亦有如坊刻出版、編集、徵文約稿、監修譜志、書畫買賣等新的文化事業。

在此風氣下，也有少數的女詩人或女畫家投入投入筆耕的行列。20以黃媛介（字

皆令，約萬曆末至康熙初人）為例，雖出生自書香世家，使其接受有詩書的陶冶，

而文學造詣超出尋常閨秀；但也因家庭背景之窮困，使得媛介日後離鄉外出，流

離於江浙之間，以詩畫為生。即便媛介日後歸一楊世功為妻，但因夫君世功讀書

不成，既無功名也缺才名，反倒不如內子媛介負有文名，於是婦代夫營生養家育

子，使「內人」反倒於外，而「外人」反倒於內，形成一種夫妻內外倒置的錯位。

又另一女文士王端淑（字玉映），也是類似的人生遭遇。由於明亡後家境日困，

其夫讀書不成，故而開始她從事筆耕、以書畫筆札賴以為生、謀以為活的日子。

高彥頤以為，其實這種女文人代夫養家的舉動，其實並不完全代表著兩性秩序的

錯亂與顛覆；而是在「內外有別」的概念上，加強了其權威的意涵。畢竟，所謂

                                                 
18 參考張淑香：〈杜麗娘在花園— 一個時間的地點〉，《湯顯祖與牡丹亭國際學術研討會》，頁 3。 
19 引自註 7，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頁 30。 
20 參考同上註，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頁 30以及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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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分明與男女有別的傳統倫理規範，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而並非為一絕對的

標準，人應因時因事之制宜，去做一個有彈性的生活行動空間。21 

 

而在《三言》、《兩拍》中的婦女，由於多以中下階層的平民女子或民婦為主，

實際現實生活自然不同於黃媛介或王端淑一般，幼時還可接受詩書禮法的薰陶。

相對於於本章第一節中可能出身教養較好，但規矩禮法較嚴謹的閨秀女子來說，

這一群家庭環境並不優渥的平民女性，無疑地，也較具有自由的生活活動空間。

她們不似豪宅大院的深閨女子那般養尊處優，她們或許也相同必須遵守男女內外

之別的界線；但另一方面，若為生活生計所迫，則又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與一技

之能以謀求生存空間。由於其身份低於一般的閨秀大家女子，面對著生活中的現

實生存問題，自然要來的切身許多。此類女子所依靠的，大多是針指手上功夫或

家中紡績做為己身的嫁娶條件或謀生能力，以此來與外在環境的男子爭取求生的

機會，以針線縫補來換取衣食，得以過活謀生。 

 

在〈崔待詔生死冤家〉（《警》卷 8）一文中提到：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所謂「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

金針刺繡群芳。」（頁93） 

 

先是一句「深閨小院」明顯指出女子生活活動範圍位於「家內」的「小小範圍」

之內，在一方小天地之中，秀秀在漫長日子裡，慣以針線打發時光，故而刺繡技

藝有其獨到之處。也由於如此，故事中的郡王才給與女子身價，取名秀秀養娘。 

原本家中從事裝裱書畫的秀秀家中，家中清寒，並無多於金錢來為秀秀謀取婚姻

一事，即便秀秀「雲鬢輕籠蟬翼，峨眉淡拂春山」又「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

聲嬌滴滴」，擁有宛若一小姐般的姿容與教養，也只能打算著獻與給官員府第，

而郡王一句「小娘子有甚本事？」以及「小娘子原來會繡作」兩句中充分顯示出，

女子被男子待價而沽的一種被動性，以及女子任從男子來處決自己的人生方向與

去留。又〈木綿菴鄭虎臣報冤〉（《喻》卷 22）中的王小四因連年種田折本，只

得在附近人家趕生活度日，但貧賤夫妻百事哀，餓一日餓不得三日，故王小四始

終思索著打妻子胡氏的主意： 

 

王小四對胡氏說道：「主人家少箇針線娘，我見你平日好手針線，對他說了，

他要你去教導他女娘生活，先送我兩貫足錢。這遍要你依我去去。」胡氏

                                                 
21 見同上註，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頁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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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倚著蘆簾內外，答道：「後生家臉皮，羞答答地，怎到人家去趁飯？不去，

不去。」王小四發箇猴急，便道：「你不去時，我沒處尋飯養你。」⋯「你

不曉得我窮漢家事體：一日不識羞，三日不得餓。卻比不得大戶人家，喫

安閒茶飯。」（頁328） 

 

在農家生活中，務農為生是以天吃飯謀生的，因此在男耕之外，女織也顯得相對

重要。王小四由於耕作不順利，只得打量著女織的手藝，可見女子的生存空間雖

有賴於夫婿男子的身上，若夫婿也無計可施、無力掙錢謀生活，便得以女子作為

其財產所有物，無論是以妻投靠他人家為針指女娘，或賣妻寫文契，並無女子的

可說話餘地。幸虧賈涉已和胡氏婦人先有意說合，才不失為一樁悲劇故事。 

 

在這兩篇故事當中，有兩點可值得我們留意，第一、女性的身價與去留，是

由男性來評比，並且以手工技藝與容顏應對作為其評分標準。第二、女性對於其

自身的何去何從並沒有自主權力。但在這兩篇故事中，無論是秀秀養娘抑或胡氏

婦人都因尚有好手針線技能，而得以幫助原生父母家庭或丈夫好延續一絲生存的

機會。而若女子一旦失去家的保護、失去父夫的依靠，抑或再無一技之本領，則

很可能因無空間可生存與依靠，而不得不走上死亡一途。 

 

在〈吳保安棄家贖友〉（《喻》卷8）一文中，遂州方義尉吳保安因友人郭仲

翔陷沒蠻中，為救贖郭仲祥，不但傾家所有，出外從商，只為求得一千疋絹，遂

撇了妻兒兩母子，朝馳暮走，東趁西奔，積求生活一切所需只為買絹救郭仲翔，

一轉眼，就是十年光陰。卻說吳保安之妻張氏，同週歲的幼小孩兒，孤孤悽悽的

住在遂州，雖然說頭一開始還有人會看在縣尉吳保安的份上，好心地周濟幫忙張

氏過生活，但一連幾年不通音耗，自然沒人再理會此二人母子的生活起居了。偏

偏吳保安家中當初早已傾家所有買絹，實在毫無積蓄二字可言，張氏好不容易捱

到十年： 

 

衣單食缺，萬難存濟」，只得並迭幾件破家火，變賣盤纏，領了十一歲的

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三

四十里。好不容易到了戎州界上，然盤纏已盡，實在沒有別的方法。本

來打算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薄命，不如死了算了；看了十一歲

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聲大哭。

（頁126） 

 

在這篇故事當中，張氏本是一縣尉之妻，照道理應可過著無憂慮的生活，然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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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字拋妻棄子，於是這維持家裡與教育孩兒的擔子就全落到了張氏一人身

上。在故事中的張氏，並未有針指功夫的描述，或者因為如此，張氏的日子也才

如此艱難與倍感辛苦，夫君不在身旁，沒有了家的保護網，張氏在毫無變通方法

之下，才以親自走出家的範圍，以口問路，尋求丈夫的下落，以好求得生命的維

繫與保存家庭的香煙命脈。幸虧的是，張氏在放聲大哭的同時，驚動了一位過往

的官人，且官人楊安居十分佩服吳保安的棄家贖友的義士精神，在楊安居的安排

與照料下，張氏才有一處得以安身立命，不然，只怕在無生存空間的情形下，也

只得走上死亡一途。 

 

而在〈范鰍兒雙鏡重圓〉（《警》卷 12）的入話中提到：戰亂中，徐信與妻

崔氏奔走失散，於路途中遇見一婦人之悲泣，心想她可能也是遭難的，只見婦人

道： 

 

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

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

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頁159） 

 

又〈簡帖僧巧騙皇甫妻〉（《喻》卷 35）一文中，皇甫松因脾氣剛直，受人挑撥，

以為自身妻子背著他與人私通，一時氣不過，便把妻子當官休了。 

 

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不

要我，又沒一箇親戚投奔，叫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尋箇死休。」至天

漢州橋，看著金水銀堤汴河，恰待要跳將下去。（頁519-520） 

 

由兩篇故事可以瞭解，若女子「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一旦丈夫與丈夫分離，

女子無對著無他可依靠的空間環境，沒有謀生之法，只能哭喊著「不死更待何

時？」的哀傷心情，其實暗藏有一種消極面對人生的思維想法。也呈現出男子丈

夫作為女子生存的依靠之重要性，與女子的依賴性格。 

 

〈宋小官團員破氈笠〉（《警》卷 22）崑山宋敦之渾家盧氏，夫妻二人不做

生理，原靠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過活。後宋敦一病嗚呼，盧氏掌家，卻連年

遭遇荒歉，又里中欺他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掌持不定，只得將田產房舍漸次變

賣，最後賃屋而居，在坐吃山空之下，亦病而亡。文中一句「自古道：『家中百

事興，全靠主人命』」，在傳統中國的家庭思維中，只有男子才做為一主人的身份，

也就是故事中的宋敦，宋敦的哀哉病亡，讓整個宋家連遭大變，先是收成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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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徭役當差，由此見得若女性無男子可依靠，便只得讓他人欺壓欺負，而若再

沒有方法與本事生錢來度日子，則就連生存的空間也都岌岌可危，例如盧氏最後

就是因為病亡而離去。 

 

於是我們發現，除非當女子擁有了一技之能，她才能掌控著自我的生存空間

而得以存活下來。〈白玉孃忍苦成夫〉（《醒》卷 19），白玉孃本重慶人氏，因其

父守城抗拒元兵入侵，破城被擒，兀良元帥一氣之下將一門抄戮，是張萬戶見玉

孃幼小，才帶歸家中作為婢女服侍夫人。玉孃因德性溫柔，舉止閒雅，且是女工

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日非常喜歡她，待她如親生一般，還將她許配嫁個人才出眾

的程萬里。這時的白玉孃靠的不單只是「含羞怯步」的優雅舉止，還因有著「織

女」般的穿梭手藝而撐持自我，雖在元軍的陣營家中，仍有一絲生存的容納之所。

後因玉孃勸諫夫君逃歸以求顯祖揚宗，別只甘心於人奴之下，導致玉孃被主人轉

引牙婆賣去開酒店的顧大郎為婢。白玉孃雖轉嫁與市井小民，然性格溫存又人生

美麗，顧大郎之渾家和氏為求延續顧家煙火，希望玉孃能為顧家生一男半女，所

以沒有一般正室的嫉妒之心，還願意與玉孃與姊妹相稱，只是玉孃心中只有夫君

程萬里一人，反倒只願以奴婢身份伺候。和氏心聲不悅，故意為難限玉孃一日紡

績，卻見玉孃頭也不抬，不到晚全都做完了。和氏一方面暗自稱奇，但一方面又

為持續為難她，再限她夜中趲趕多少，玉孃也不推辭，直紡到破曉天白。就這麼

在和氏與顧大郎一連測試她幾回之下，兩人終於明白了玉孃的堅決之心，才不再

勉強，改任其為義女。玉孃雖放下心來，然夜間仍和衣而眠，日夜辛勤紡織，不

上一年，將做成布匹，提出以布匹抵償身價，求故顧大郎夫婦成全，求為尼姑。

和氏見她誠懇之心，也不強留，甚而幫助她送往曇花菴為尼。在玉孃一連串的遭

遇之下，我們可得知玉孃相當有自己的一番見識，先是主張丈夫叛逃主人歸鄉以

成大器，後有以立性貞烈，不肯解衣寢臥，相從顧大郎的一切思想意見，然若非

玉孃憑藉著自己身上的一番好手藝功夫，無論在張萬戶或顧大郎家，可能都無法

如她自己意願這般順心如意。由此可知，在當時的女性，仍以「女織」的身份與

技藝，一方面維繫「男女之別」的規範；另一方面則才得以作為其自己的一個可

依活的生存空間。 

 

其實，即便不一定具備有閨秀小姐之身分，但只要是對女性而言，不論貧窮

貴賤，不論小姐或百姓，人人都以女工針指功夫做為女子的基本配備。〈賣油郎

獨占花魁〉（《醒》卷 3）中，莘善與渾家阮氏夫妻兩口居住於汴梁城外安樂村，

開個六陳舖兒。雖則糶米? 生，一應麥豆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還算得

過。在莘善年過四十的時候，阮氏生下了一女，小名叫做瑤琴。瑤琴自小即生得

清秀可愛，且還資性聰明。滿七歲的時候，送往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到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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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之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一絕，為人傳誦。詩云： 

 

    朱簾寂寂下金鉤，香鴨沉沉冷畫樓。 

    移枕怕驚鴛並宿，挑燈偏恨蕊雙頭。 

 

到了瑤琴十二歲那一年，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題起「女工」一事，飛針走線，

更是出人意表。莘善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儘管多，卻從不曾

許配。而在瑤琴身上我們卻發現，這裡不獨獨強調書史中的儒學禮法，而是將女

子視為如同男子一般，詩賦俱佳；唯獨不同之處在於，尤其強調女性的「針指功

夫」，似乎女子只要有此一技之長，就能揚眉吐氣，轉化女性原本屬被動的被選

擇特質，如莘善即因女兒的多才多藝，故抬高自身與女兒的嫁娶姿態。可見由女

工一事對女子身價的重要性。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百姓們大多是以「男耕女織」的「分工」模式，過著

自給自足式的生活；其中以農業為其生產與生存的主要依靠，而女工的紡織手工

業則是做為應付政府稅賦與貼補家中消費的一個補助性角色。到了明中葉以後，

政府開始設立許多名目以徵收稅賦，成為百姓人民除卻生活壓力之外的另一種經

濟負擔。尤其如明武宗的荒嬉、世宗的崇道，乃至於神宗的酒色財氣等的貪婪揮

霍，都是奠基在人民的努力於稅收的成全之上。所謂： 

 

丁田糧差，歲有定額，無明之斂，又再倍之⋯⋯推剝多端，蠶絲殆盡。22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農家傳統的農作物無以趕付稅收的徵討，於是加速人民家庭

手工業的發展趨勢；甚而有些許農家直接以經濟作物來代替傳統稻米作物好用來

改善生活。在〈施潤澤灘闕遇友〉（《醒》卷 18）一文中有如此文字寫道：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箇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

土俗淳樸，俱以桑葉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頁359） 

 

又〈一文錢小隙造奇冤〉（《醒》卷 34）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

造瓷器為業。⋯就中單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窯戶家一個做手。渾家

                                                 
22 見《明臣奏議》卷二，《明臣奏議》為清高宗? 撰，共四十卷。「叢書集成新編」第三十一冊，
（台北：新文豐出版，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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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瓷?，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

喫空。（頁711） 

 

由此可知，在晚明的時空背景裡，單純的「男耕女織」已不能滿足百姓的生活需

求，代之而起的是以手工商品為主的商品經濟。當商品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女性

在家庭生產中所付出的勞動力也相對增加，不再只是單單輔助家計的角色而已。

女性有能力賺取自身的生活所需，自給自足，不全然依賴於丈夫在經濟上的給予

如上述的〈施潤澤灘闕遇友〉（《醒》卷十八）以及〈一文錢小隙造奇冤〉（《醒》

卷三十四）中的施復與妻子喻氏、丘乙大和妻楊氏都是夫妻分工的例子，兩人合

力撐持家計，以便維持家中生活之所需。 

 

總和以上篇章，筆者整理的大多是以「針指女工」一事對女性生存空間的表

現與重要性，但其實在庶民百姓女子的生活中，並不完全獨以仰賴女工一事。在

〈計押番金鰻產禍〉（《警》卷 20）中的慶奴與張彬，因勒死了宅裡小官人，只

得收拾包裹連夜逃走，兩人取路到鎮江之時，張彬卻因心繫娘親不下，由此病倒，

於客店中休養身體，慶奴無計可施之下，只得以其一身本領，賣唱曲子來使用： 

 

張彬道：「要一文看也沒有，卻是如何計結？」簌簌地兩行淚下：「叫我做

個失鄉之鬼！」慶奴道：「不要煩惱，我有錢。」張彬道：「在那裏？」慶

奴道：「我會一身本領，唱得好曲，到這裡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

去諸處酒店內賣唱，趁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張彬道「你是

好人家兒女，如何做得出這等勾當？」慶奴道：「事極無奈。但得你沒事，

和你歸臨安見我爹娘。」從此慶奴只在鎮江店中趕趁。（頁281） 

 

這一來一往的思索商量，可見得平民女子在生計考量下，若真無計可施之時，亦

拋頭露面、招攬賣唱也顧不得羞，甚而穿梭酒店中趕趁，也只為求許討生活過日

子而已。另外，若加論另一類角色即所謂「三姑六婆」的女性生存空間，則還有

穿門踏戶、遊走男女性別的邊際，活躍於市井的經營小買賣、小生意，則不僅只

於本節所討論的生存空間了，這一部份則留至第三章中討論。 

 

大抵而言，對於市民階層來說，面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如何解決家庭經濟

生計絕對比遵守禮教規範來得重要，唯有當生活條件與經濟狀況逐漸好轉，市民

百姓才會試圖融入上層社會，對於家中女性的規範逐漸增加，但市井女性在適應

由寬鬆到嚴苛的禮教規範過程中，或許也對一向生活嚴謹禮教規範下的上層社會

的女性產生了些許的影響，進而撼動了上層社會女性向來備受壓抑的自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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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時期的不論是女性或男性文人，開始對於過去加諸在女性身上的過度不合

理要求，產生了另一種的或反抗或另一種平等思維，導致女性的對自我意識逐漸

有所認知與覺醒。23於是，就各種不同階層的女性，她們可能為了自身的心情與

期待去追求她們的愛情，如慶奴就選擇和張彬離去，而非遵守禮法地嚴守「女內」

的分際，而若影響到生計與生存的緊要關頭，女性也不得不拋頭露面，招攬賣唱。

當這一些本屬於民間的女性逾越了男女的規範，位於上層的女性也可能因著自身

的情慾蹦發，而做出對抗傳統禮法與規範的舉止，以下就第三節論述之。 

 

 
第三節 性別空間的顛覆：女性的情慾空間 
 

在自古至今的小說中，我們常可見到無論是男性抑或是女性常為了實現其自

身的愛情而不惜犧牲一切甚至是肉體生命或靈魂的主題。愛與死的關係，是與人

類傳統倫理道德、禮法婚姻制度觀念密切相關的。中國古代小說中，男女的愛情

婚姻往往受限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4的強制，造成一個對立的衝突悲劇，

這樣的不幸，肇因於人類自然情慾與社會禮教規範的兩相對立，長期被壓制的自

然情思與慾念，終於在愛情的選擇題下氾濫而出。因而情慾與禮教更形成了緊張

對立的局面，在這種對立下關照情慾與禮教的開展，就形成了自宋到明的一個對

話。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經濟結構改變，帶動了社會的各層面發展，在思想領域

也有重大的變革。從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強調「存天理去人欲」，晚明的李贄

強調「私心」、「人欲」，以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

私則無心矣。」25及「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26主

張「童心說」27，推崇「真心」；湯顯祖則講求「至情」、「真色」28，而馮夢龍則

以為「情」具有超越有限生命的性質，他在《情史》〈情貞〉中提出真情觀：「自

古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

                                                 
23 參考許妙瑜：《明末清初小說中的療妒主題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民 92年，

頁 25。 
24 《孟子‧滕文公下》，詳見朱熹：《四書集註》（台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 3月），頁 267。   
25 明‧李贄：《藏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4年 8月），頁 544。 
26 明‧李贄：《焚書》（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社，1984年），卷一〈答鄧石陽〉，頁 4。 
27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存真，最初一念
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出矣。」明‧
李贄：《焚書》（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社，1984年），頁 99。 
28 湯顯祖再三強調人的情感需要，肯定人的審美欲求。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頁 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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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29以人性的觀點去重新

思考女性的生活處境，面對女性切身的情慾問題，馮夢龍以「至情」揚棄了固有

的禮法觀點，建構一新的準則秩序，是以「真情」為衡量行為的準繩與尺度。 

 

從李贄的「夫婦，人之始也」30論天理只在人欲中到馮夢龍的「情始於男女，

而後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認為夫婦才是人倫的基礎，這種新

五倫關係，所謂「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的思維，意味著人們對於

過去三綱五常的一種顛覆，喚起人們對於愛情與婚姻兩性關係之間的重視。於

是，在《三言》、《兩拍》作品中的大量愛情故事，塑造了許多市民的愛情主角，

如：蔣興哥、三巧兒、金玉奴、王嬌鸞、杜十娘、秦重、玉堂春等等故事，都表

現肯定了這些主角們對於七情六欲的追求與肯定。然而，晚明時期所講的「情」

與「慾」並未是完全一分為二。事實上，在情慾的驅使下，人們很容易失去理性，

而有所謂偷情、私通等偏差行為的出現。於是情慾難分、情色一體的情感問題，

才會成為《三言》、《兩拍》作品中相互矛盾的焦點話題。 

 

    愛情與婚姻是平民社會生活中涉及人民生活層面最為廣泛的一環，它反映出

社會風氣，與市風民情緊密相關，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原本屬於封建制度中「門

當戶對」、重視的是既富且貴的的男女嫁娶原則，開始有了不同的變化。在〈錢

秀才錯占鳳凰儔〉（《醒》卷 7）中，富商高贊嫁女，是不論「豪門」也不論「聘

禮」而只看重所謂的「才貌兼全」。也因如此，才有醜臉顏俊要求錢青「李代桃

僵」來騙婚一事的起因，只是等到事跡敗露之際，女方仍舊是情願選擇飽讀詩書、

才貌雙全的錢青，也不願嫁與腹中全無滴墨、既「不顏也不俊」的顏俊。在這篇

故事中，表現的是一種與過去封建制度婚姻下完全相對立的一個擇婿標準觀點。
31在〈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醒》第八卷）中的喬太守在為了成全男女主角孫潤

與劉慧娘時，則是在兩人身上尋找著相同特質與條件：  

 

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卻也人物俊秀，慧娘豔麗非常。

暗暗欣羨道：「好兩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頁173） 

 

屬於世人眼中的「奸夫淫婦」孫潤與劉慧娘，雖說兩人的之所以交合是出於兩方

家長之故，但也因兩人無法控制自身情慾，而導致鬧上衙門。幸虧喬太守的成全，

                                                 
29 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江蘇古籍 1993.3第一版），頁 36。 
30 「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明‧李贄：《焚書》（台北：
漢京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社，1984年），卷三〈夫婦論〉，頁 90~91。 
31 參考周中明：〈論《醒世恆言》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新發展〉，《明清小說研究》，（1991年 4月），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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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一段圓滿的結局，而在這篇故事中，除了肯定人的情慾之外，我們還可見到

屬於「郎才女貌」的婚姻匹配觀，重視著男女雙方自身價值的「齊」與「配」，

而較不重視雙方的門第家世，這對於傳統封建制度而言，是一種觀念上的突破，

也可見到晚明的社會風氣，多了一股對於人的價值的尊重。32 

 

既然三言的婚姻觀由「門當戶對」轉為「郎才女貌」，那麼這也意味著青年

男女也不是完全被動地去遵從與接受由父母單方所安排的婚姻，他們開始有屬於

個人的自主意願去追求自己內心的感覺與情慾，而這種改變在《三言》、《兩拍》

中表現在女性的身上尤其明顯。以〈王嬌巒百年長恨〉（《警》卷 34）為例，故

事中的王嬌巒及笄未嫁，羅帕被周廷章所拾去，當嬌鸞驚鴻一瞥周公子時，嬌鸞

心中的反應是： 

 

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卻也挑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中躊

躇道：「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頁519） 

 

即作詩與周廷章唱和。而在〈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醒》卷 16）中的潘壽兒亦

同王嬌鸞一般，自從見了風流子弟張藎之後，心神不寧、精神恍惚，茶飯不思，

心中只想道： 

 
我若嫁得這個人兒，也不枉為人一世！但不知住在哪裡？姓甚名誰？那月夜見了張藎，

恨不得生出兩個翅兒，飛下樓來，隨他同去。（頁 314） 

 

而在〈閒雲菴阮三償冤債〉（《喻》卷 4）中的玉蘭小姐，因為父親的嚴苛擇婿條

件而耽誤自己的婚姻大事，而當她聽到阮三的吹蕭唱吟聲，樂聲飄渺，不但響徹

雲霄，也飄進了心坎，情不能已，一夜不曾闔眼，心心念念，只想著阮三： 

 

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婦。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 … 一時間春心動

搖，將手指上的一個金鑲寶石戒指做為信物，引邀阮三一會面。（頁 82） 

 

    這三位未婚女子對於愛情的追求都是跟隨自我的內心感覺與情慾流動，屬於

較為主動而積極面對自身感情的人物：陳玉蘭因阮三的蕭聲悠揚而春心芳動，主

動吩咐心腹丫頭碧雲引阮三一見；王嬌巒雖有官家女子的矜持，但也難敵周廷章

的挑情詩句，而與之往來唱和；潘壽兒更是明目張膽地與張藎眉目傳情，贈以貼

                                                 
32 詹淑杏：《《三言》公案小說所反映的明末社會現象》，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94
年 6月，頁 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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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合色鞋，向張藎釋出了同意私下情通的訊號。33當她們見到心儀已久的對

象，毫無保留地表露自己的情感，當然，我們可以解釋為對於女性面對父權禮教

規範的遵守，那是一種壓抑已久後的心靈釋放與寄託，意味著這些女性她們開始

學習並順應著自我慾念的自然生命趨向，勇敢面對自己的內在情感需求，甚至，

那不只是情思，更有著委身相許的嚮往與對於傳統禮法的背叛，打破了「女非媒

不嫁」的禁錮。34 

 

    在情愛之嚮往的選擇題上，這些女性選擇了其自主權，由自我決定其愛情與

婚姻命運的方向。陳玉蘭在阮三死後，守節不嫁，教子成名。王嬌鸞在周廷章的

感情背叛時，毅然決然選擇自盡，但她死前「怨憤填胸」的激烈報復，在勇敢嚴

厲中透露著自負不屈的精神與形象。35潘壽兒在「錯認」張藎之後，面對陸五漢

及命運捉弄時，在雖成救了自己的愛情卻犧牲了父母的性命下，選擇走上絕路，

一方面雖說是潘壽兒的毫無選擇，再也沒有家的羽翼保護網而無法生存；另一方

面也表示了女性對於愛情願意犧牲付出一切，在「情真」的執著上反映了自身主

體價值的認知，是一種對自我何從何去有所抉擇的婦女自主意識。 

 

    尤其，這三位女性的身份，陳玉蘭與王嬌鸞為官家小姐，潘壽兒則為平民百

姓，這意味著上至大家閨秀，下至庶民女子，都有著追求愛情、自主情欲的觀念。

如在〈鬧樊樓多情周勝仙〉（《醒》第十四卷）及〈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喻》第

二十三卷）的周勝仙和劉素香，一個是以買糖水為由，主動暗示自己的住處、姓

名、年齡告知與范二郎；一個則是遺留下同心方勝兒，透露邀會日期給張舜美，

一同私奔他鄉。此二人都有「自媒」而非「他媒」的傾向，以自身感覺與意願為

出發點，跨越第三者「媒人」的從中牽線，大方且主動爭取自身的幸福，而似乎

是做為一種女性長期被壓抑被要求的反封建作為之自我意識認知。 

 

於是，在《三言》、《兩拍》中我們大致可將女性的情慾分為兩種類別，一種

是以肯定女性情慾為其故事的探討主軸；另一種則是規誡世人不要太過沈迷於情

慾的浮海當中。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卷一）中三巧兒。晚明因社會的

變化，商業氣息濃厚，導致商人婦之人數相對增加，雖說商人男子於外四處奔波，

因交通不便、往來費時，難免生病或遭遇突發狀況影響歸期，而苦苦等待的妻子

因失去唯一的歸期寄託，芳心寂寞又長期等候，那種空閨上的精神折磨，才導致

                                                 
33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 性與中國古典文學》（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 1月），頁 229。 
34 康韻梅：〈《三言》中婦女的情欲世界及其意蘊〉，《臺大中文學報》第八期（1994年 4月），頁
158。 
35 劉灝：《「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婦女形象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5年 12月），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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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意志不堅的局面。陳永正先生以為，馮夢龍同情三巧兒因與丈夫長期分隔

兩地，其精神上的孤單與痛苦，故而對於其「踰檢」行為的失當，在這篇故事中，

呈現的是對於三巧兒心裡的掙扎，她的搖擺與易受他人影響，呈現女子對於自己

情慾需求的面對性與不可確定性，而並非只是單一指責她的失貞與淫蕩。36而三

巧兒之所以犯下私通的禁忌，實則起因於她對於丈夫蔣興哥的愛與思念。37尤

其，作者其實並沒有將三巧兒寫做一個「淫婦」的角色，而是寫成一個拿不定主

意，善良但軟弱，有情有義的普通市井婦女。於是，我們知道這一篇故事並不全

然是指責三巧兒的婦貞失守不當，更有著對於壓抑女性情慾的同情，以及另一種

角度的探討問題，也就是在晚明的社會風氣所反映出來的是，肯定人欲、主情思

想的影響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市民意識和道德觀念。38 

 

由此可以推測，《三言》、《兩拍》展現了市民女性們對於情慾的追求，也意

味著人類其實對於追求情慾一事，只是一種必然且極其自然的本能行為反應。但

相對於對於情慾的肯定，當人們在受有情慾的驅使與誘惑之時，其實也很容易有

偷情、私通的偏差行為的發生。如〈蔣淑真刎頸鴛鴦會〉（《警世》卷 38）中的

蔣淑真，年方及笄，心中風月一事早已不知傷春多少回，偏議親一事東也不成，

西也不就，故而做張聲勢，臨街獻笑，甚而相誘隔壁鄰家兒子阿巧，強合取之。

又如〈赫大卿遺恨鴛鴦條〉（《醒世》卷 15）中的赫大卿及其流連慾海之中的女

尼們或〈甄監生浪吞密藥‧春花婢誤洩風情〉（《二刻》卷 18）中的甄監生等男

主角在面對情色時，都讓其人之原欲控制了理性的思維，以當下的本我享樂全然

地放縱，導致遺忘還有社會的道德行為規範準則。如〈崔衙內白鷂招妖〉（《警》

卷 19）內容中，就提出對於情色容易「沈溺」的特質，就 

 

色，色！難離易惑，隱深閨，藏柳陌。長小人志，滅君子德。後主謾多才，

紂王空有力。傷人不痛之刀，對面殺人之賊。方知雙眼是橫波，無限賢愚

被沈溺。（頁270） 

 

這樣一個以「淫佚」和「肉慾」為主的情慾，和與「真情」、「情重」為主要觀念

的情色自然差異極大，缺乏了相互之間建立精神愛情的建構，於是當作品中只是

出現對於男女追求淫穢享樂的暫時性肉慾滿足時，所謂淫慾狂寂，其結果大都是

走向傷身而亡身的命運。 

                                                 
36 陳永正：《三言兩拍的世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 6月），頁 41。 
37 夏至清著、林耀福譯：〈話本裏的社會與自我〉收入於鄭明俐編：《貪嗔癡愛》（台北：師大書
苑，1989年 1月），頁 218。 
38 歐陽代發：《世態人情說「話本」悲歡離合》（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3年 9月），頁 23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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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三言》、《兩拍》中有相當的篇幅展示了對於人之情慾的肯定，但在男

女的交歡組合下，並非每一對都是遵循著「父母之命」的規矩行事，於是，也引

發了是情慾與禮法的對立與矛盾衝突。其中或者是以悲劇的結局來揭露封建禮教

對女性的壓迫，或者是以喜劇的結局來否定禮而肯定情。前者可以〈閒雲菴阮三

償冤債〉與〈王嬌鸞百年長恨〉中的陳玉蘭和王嬌鸞為代表，兩人因情慾超越，

舉止違反了禮法對於女性的要求，做出男女偷情的舉動，而後又因心中的不安與

害怕，導致故事中出現另一半死亡與背叛的結局。後者則以〈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醒世》卷 8）作為說明的例子。原本依照禮法所安排的三對男女婚姻，卻因

孫潤與慧娘的肌膚相親發生情慾而造成禮法的混亂，呈現了情慾與禮法的一種衝

突。喬太守以裁判者的角色，位居傳統官方地位，卻以「情慾」的觀點出發，調

整了情慾與禮法的優先順序，以「相悅為婚，禮以義起… … 事可權宜」的思維，

重新判定破壞禮法的孫潤與慧娘結為合法夫妻。情慾與禮法先後順序的改變。生

命的重心逐漸由超越性的「天理」轉移到經驗性的「人欲」層面，情慾可突破禮

法的限制，有了存在的可能性空間。當代表「情慾」的愛情不再侷限於禮法的化

外之區，而意圖走入現實社會時，必然會遭受許多阻攔，情與理產生衝突與對立，

也必然對社會的人倫秩序產生了挑戰。39 

 

    傳統「父母之命」的婚姻關係，主要決定權在於父親身上，也就是五倫當中

的「夫婦」是由「父子」一倫所組成的；而「相悅為婚」的發生，代表著兒女私

情與父母之命的互相違背，故而產生了矛盾衝突，這種衝突在妓院愛情中發生的

最為明顯。40〈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卷 24）中，王景隆沈醉在青樓酒館，

直到千金散盡，想回家求取功名時，父親對於兒子的放蕩行為相當不能諒解，「沒

下稍的狗畜生，不知死在哪裡了，休再題起了」（頁三五六）可見父親對於王景

隆的心中生氣與失望，幸虧還有家中兄姊的求情，但真正的化解，終究是等到王

景隆功成名就之後，不但父子之情甚而夫婦之情也都才圓滿落幕。儘管玉堂春與

王景隆兩情相許，但在禮教的人倫秩序當中，情慾與禮法抵觸者，唯有以禮法做

為優先考量，於是終需是得要父權掌權者的一個同意，故事才有機會劃下完美的

句點。 

 

                                                 
39 王鴻泰：〈《三言二拍》中的情感世界— 一種「心態史」趣味的嘗試〉，《史原》第十九期（1993
年 10月），頁 114。 

40 同上註，頁 114∼115。 


